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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元

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
一级项目

编码
一级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

申报单位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省财政厅
对口处室

社保处 战略领域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

财政事权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政策任务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 设立依据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卫生领
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9〕5号）

资金管理办法文
号

粤财社〔2019〕74号
政策起始

时间
2014年

政策到期
时间

长期

申报责任人 赵祖宏 联系电话 83828385 所属预算年度 2024

设立政策背景及
原因

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、《印发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的通知》(粤府办〔2004〕27号)、《广东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
案》（粤人口计生委〔2009〕21号)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〔2014〕86号），以上文件规定，对农村部分计划生
育家庭实行奖励，对独生子女死亡、伤残后未再生育以及手术并发症的夫妻，由人民政府给予一定的扶助金。为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精神，解决这些计划生育家

庭的实际困难，逐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，对全省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。

项目概述

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，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本省户籍夫妻，享受优待奖励补助。为贯彻这一精
神，2004年开始在全省实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，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男年满60周岁，女年满55周岁给予每人每月80元奖励金，2013年提高到每

人每月120元。2009年又对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的家庭给予独生子女父母每人每月800元或500元奖励金。2012年实施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人员按一级、二
级和三级分别给予100元、200元和300元的扶助金。计划生育家庭扶助资金分别由中央、省和各市按比例分别承担，按每年实际扶助的对象发放。这一系列的
奖励扶助政策的实施，是我省落实“以人为本”的科学发展 观、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举措，有利于解决计划生育对象的后顾之忧， 有利于稳定低

生育水平、有效控制人口增长，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。备注：项目起始年度为2004年。

项目金额
总额 当年度（2024年）

1,043,302,500.00 347,767,500.00

绩效
目标

总体目标（跨年度项目需填写） 当年度目标

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部分计

划生育家庭，特别是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
社会和谐稳定。

及时足额发放计划生育奖励金和扶助金，切实缓解计划生育家庭，特别是计
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当年度三级指标目标

值（预测值）
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奖励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对象

（人）
≥300000 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的对象

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对象（人） ≥18000 符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奖励的对象

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对象（人） ≥12000 符合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奖励的对象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对象（人） ≤1400 符合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奖励的对象

成本指标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发放标
准（元/人/年）

1440

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资金发放标准
（元/人/年）

6000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资金发放标准

（元/人/年）
9600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扶助资金发
放标准（元/人/年）

三级：3120；
二级：4680；
一级：6240。

质量指标 符合申报条件对象的覆盖率（%） 100

时效指标 奖励/扶助金的发放时间 在规定时限内 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间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计划生育家庭基本生活困难得到一定
程度的缓解（是/否）

是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效果的可
持续性

1-3年

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效果的可持续

性
1-3年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领取奖励的对象满意度（%） ≥85
通过对领取奖励的对象进行回访并发放满意度调查问
卷。


